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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杨继盛弹劾严嵩奏疏》的电子手
稿上线识典古籍，引来不少学者专家的关
注。这册手稿罕见，文献、史料、书法，样样够
分量，是值得细细观摩的珍品。
　　明嘉靖年间的朝堂，文官武将角力，
如下棋，一步步走，埋下的却是帝国走向
衰败的后手。权臣和言官之斗，更是盘深
棋，衣角都沾着鲜血和墨汁。最扎眼的是
杨继盛，号椒山，明代第一直谏之臣，嘉
靖年间兵部员外郎，官不算大，骨头却
硬。“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是
他留下的名句。当时严嵩当道，权势熏
天，满朝文武，或依附于他，或噤若寒蝉。只
有这杨继盛不肯低头，竟上了一奏，列数严
嵩十大罪状，五奸之行。这是拼了命的奏疏。
所以，这手稿在我眼中，是笔墨，又是刀剑；
是生死状，也是绝命书。
　　看过热播剧《大明王朝1566 》，严嵩
坐那儿喝茶，眼半眯着，话里全是钩子。
朝堂上的人都知道他狠，却少有人敢说
透。如果说嘉靖朝堂是间暗室，严嵩便是
那拿灯的人，他想让你看见什么，你才能
看见什么。杨继盛偏要把灯抢来，照向那
些藏在阴影里的角落。他不怕严嵩，拿命
弹劾，用鲜血混着墨汁写下了这篇檄文。
果然，奏疏递上，杨继盛被下诏狱。
　　最惨烈的是在狱中。杨继盛被判廷杖，
友人捎来蛇胆，说就酒服胆能够止痛。杨继
盛却拒绝：“椒山自有胆，何必蚺蛇哉！”说罢
从容受杖。杖毕他被扔进大牢，两腿肿成一
根，动弹不得。夜里伤口发作，他疼醒过来，
摔破瓷碗，拿碎片割去腐肉，肉割尽了，露出
筋膜，他又顺手截断。一旁掌灯的狱卒看得
双腿发软，灯摇欲坠，他却神色自如。朝审
时，围观者堵死了街，皆唏嘘落泪。
　　杨继盛在牢里关了3 年多，40 岁被处
决，尸首被弃街市，其妻张氏不久也殉夫
自缢。京师士民尊其为城隍，其妻配祀。
杨继盛死后7年，严嵩倒台，其子严世蕃被

问斩，家产抄没，严嵩削官回家，两年后
才死。杨继盛死后12 年，明穆宗谥号“忠
愍”，予以祭葬。
　　这份《杨继盛弹劾严嵩奏疏》，是嘉
靖朝党争的活证据，能一窥当年内阁专权
与言官抗争的全貌。它不只是文献的初稿
版本，还是能摸到当年义士心气的东西。
严嵩在内阁呼风唤雨，把朝廷变成自家店
铺，杨继盛偏要撕开这层遮羞布。他写严
嵩“专权害国”，写“五奸”如何把皇帝
变成聋子瞎子，这些话在《明史·杨继盛
传》被磨平了棱角，仅留千余字，在手稿
里却带着毛刺，字字扎人，直戳严嵩的
罪。这是权力与正义的对决，纸背都带着
火，那愤怒从没褪过色。杨继盛敢把这些
犯忌的话递到皇帝跟前，成为那混乱年月
的一点亮光。没有这些未经删改的手稿，
后世很难窥见当时官场的黑暗。
　　在明代作家张岱看来，杨继盛的这篇
奏疏水平之高，几乎压过了秦汉名篇，连
贾谊的《治安策》，也未必能胜过。张岱
写道，杨继盛见识之高超，简直像要把大
舜从古时请出来对话一般。就算没有他那
样的人格，单凭文章也可光耀百世，更何
况还有伟大的人格。那些奸党用尽手段要
害死他，认为人死了，事就完了。他们哪
晓得，人可杀，文章是永远杀不掉的！乾隆收
入《石渠宝笈》时，特别注明“此疏当与《出师
表》同观”。诸葛丞相位高权重，上书后主，尚
战战兢兢；杨继盛一个小小员外郎，弹劾首
辅，简直是螳臂当车了。
　　这奏疏也是明代监察制度的一个生动
样本。可见当年言官“风闻奏事”的制度
是如何运作的。手稿对文书格式、递呈程
序的细节展现，为后人研究明代奏疏文体
与政治沟通提供了珍贵资料。杨继盛写奏
疏，用的是典型书面语，带着敬畏，也有
仪式感。如“乞赐圣断”“臣请以贼嵩之
十大罪言之”，一个“贼”字，代表他的

无畏；“乞赐”二字，有对帝王的敬畏。
“臣蒙此大恩，则凡事有益于国家，可能
仰保万一者，虽死有所不顾”，“故不避
万死，谨具本亲责奏以闻”，这些书写尽
显“文死谏”的本味：不是演给人看，是
从心里掏出来的，以文字做媒介，表露的
是“为国为民，舍身成仁”的豪情。
　　这份手稿涂改修润处甚多，某处添了
几个字，某处删去一句，某处墨点深重，
似是踌躇不定。那些涂改，尤其是对严嵩
罪状的斟酌，可看出他对言官职责的理解
和坚守，有压力，有思考，也有权衡。这
些琐碎，恰是监察制度的筋骨。言官能
“风闻”，但不能乱闻，得有实据，能
“奏事”，但不能乱奏，得守格式。正史
里的杨继盛，忠且刚，显得有点板，这手
稿却让他活了起来。改稿的痕迹，可看到
他写时的犹疑，让正史里“刚烈忠臣”的
影子，多了层血肉。这才是人：刚烈是
真，但不是愣头青，是想好了、算透了，
才敢把脖子往刀下送。从这些细节，我们
更能看懂“铁肩担道义”背后的心路。
　　这手稿不只是文献，也是艺术品。杨
继盛虽写的是公文，却尽显“日常书写的
艺术自觉”，有浓郁的书卷气。开头写
“兵部武选清吏司署员外郎主事臣杨继盛
谨奏”，是台阁体的路子，横平竖直，像
穿朝服的官员，规规矩矩。台阁体是明代
官场文书的标配，要的就是端庄。
　　可写到“嵩之十大罪”后，变了，字往纸
里扎，这是怒了，笔锋都带了气，字里裹着的
愤和痛。有些字是飞白，笔锋扫过纸，没蘸够
墨，却更见力道，像人急得说不出话，光用劲
喘气。写至“臣安忍不舍再生之身以报皇上”
那段时，有些字颤得模糊，有些墨晕了，像
泪砸在纸上，那是憋不住的情。
　　董其昌说这疏“墨痕血泪交融”，不
是文人的夸张。你放大电子稿看，字会说
话，字是会哭、会怒的。有人说“字好不

如内容真”，可这奏疏偏是字和内容一样
真。笔锋的刚劲，是他的骨头；墨痕的晕
染，是他的血。杨继盛写这疏时，怕已是抱
了死的心，但不是死心，是恨——— 恨自己没
能早说，恨严嵩祸国太久。中国人讲“书为心
画”，这笔墨里，看得见一个人的肝胆。
　　这手稿命硬。它不是安安稳稳躺在书库
里的，是从刀光里抢出来的。细看文本，此稿
与收入《杨忠愍公集》的奏疏定本，略有不
同，定本 5200 余字，已不知所踪。此本 4800
字，应为奏疏初稿。杨继盛死在诏狱，这些手
稿本该跟着烧了，据说是狱卒偷偷藏了，至
明末战乱，在夹墙里待了几十年。清军入关，
有老秀才认出是杨继盛的字，又藏起来。
　　更奇的是，它竟漂洋过海，到了哈佛
燕京学社，如今依然保存完好。
　　从前想看这手稿，真难。现在不同
了，识典古籍把电子稿放上去，高清扫
描，连纸上褶皱都看得清。想看杨继盛的
字有多痛切，放大，再放大，笔锋的碎末
都瞧得见。更妙的是，哈佛燕京图书馆那
6000 册汉典，也跟着上了线。从前这些
书，锁在海外库房，中国人想看，得漂过
洋去；现在，手机上划划，《论语》的早
期刻本，《水经注》残卷，都能摸着。
　　这不是简单的“把书搬上网”。杨继盛写
奏疏，是想让皇帝看见；后来人藏手稿，是想
让后世看见；现在的数字化，是想让所有人
看见，真正实现“自由检索我们的文明”。从

“一人看”到“万人看”，差的不只是技术，是
心。这份心，是不想让这些罕见的珍宝埋着，
不想让那些忠的、直的、真的东西，慢慢没人
知道。杨继盛说“丹心照千古”，他的丹心，原
是想照给皇帝看；现在有手机屏照着，是照
给所有人看。你点一下，它就亮；你看一眼，
它就活。文明从来不是记在纸上的，是记在
心里的。当更多人在屏幕上摸到那颤抖的

“死”字，摸到那晕染的墨痕，杨继盛的“丹
心”，才能真的“千古”。

　　秋天来了，一阵风吹过来，身上顿时凉爽起
来。我猜想这风大概是从北方来的，扫过树顶，拂过
屋檐，钻进行人的领口，叫人不由得一哆嗦，赶紧把
衣服裹紧些。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也都陆续添上了
厚实的外衣。
　　我坐在春江第一楼的二楼，靠着一扇木格窗。窗
外是两棵老槐树，看样子有些年岁了，树枝都快伸进
二楼窗口来了。树上的叶子多半已经黄了，风一吹，
便有几片打着转飘落下来，静悄悄地躺在地上。用不
了多久，树就会渐渐秃了，枝条棱棱角角地露出来，
伸向灰白的天，像老人青筋凸起的手背。
　　这样的天气、这样的景，最容易叫人思念起
故乡。
　　我的故乡在东北哈尔滨，那里的秋天来得早，去
得也早，转瞬间就会变为冬天。不像这江南的秋，日
历上虽然已是白露过后好多天了，但一天中的某个
时段还是有些闷热，忽然有这样的风吹来，倒也难
得。而故乡的秋是温吞的，先是几场雨，将夏末的燥
热洗去几分，而后风便渐渐凉了，但又不至于刺骨，
只让人觉着清爽。
　　每到秋天，母亲便要腌制过冬的酸菜。她将白菜
一排排铺在院中晒着，那菜叶由翠绿转为微黄，蜷缩
起来，散发出特有的清香。我那个时候不理解，为什
么腌菜还要晾晒？母亲为我解惑：“晾晒可以使白菜
失去一部分水分，这可以延长腌白菜的保存期限；腌
制过程中也减少腐烂；再有就是水分含量少了，不容
易生细菌和霉菌。适当的晾晒还可以让腌制后的白
菜更加脆爽，口感好。”但是，腌酸菜还是选择第一场
霜落过之后的白菜最好。我从小就有一个习惯，喜欢
吃白菜的叶子和酸菜的帮子。有时候新砍下来的白
菜，撕下一片菜叶塞进嘴里，而腌好的酸菜，往往也
是撕下来用水冲洗一下，稍微蘸点酱汁放入口中弥
漫开来。母亲总说我这是什么吃法，常说一句“馋
猫”，便又低头忙她的活计了。
　　故乡的秋雨是急躁的，不像江南的雨这般缠绵。秋
雨来时，先是细密如牛毛，渐渐淅淅沥沥地落下来，打
在瓦片上，发出沙沙的声响。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
映出灰蒙蒙的天空和偶尔走过的行人身影。街坊邻里
便都窝在家中，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老人们基
本上也无所事事。妇人们凑在一起家长里短，男人们则
喝茶聊天，有时也打打牌消磨这雨天的时光。
　　雨停后，清新的泥土和草木的气息便弥漫空气
中。这时，我最爱站在春江第一楼室外的围栏处双手
撑着石栏杆，望着眼前滚滚东流的富春江水，看采砂
船慢悠悠地在江面上行驶，机器轰鸣声过后，船尾留
下一道翻滚的细浪。树叶上挂着水珠，风一吹，便簌
簌地落下来，滴在颈子里，凉得人一激灵。
　　秋色渐渐深浓起来时，稻田便黄了一片。再过一
段时间就看到一些农人们弯腰割稻，金黄的稻穗在
阳光下闪着光。这种情景，我想到小时候在东北老家
的打谷场上，男人们挥动着连枷，有节奏地敲打着稻
穗，女人们则忙着扬场，让谷粒和糠秕分离。孩子们
在稻草堆间追逐嬉戏，笑声传得老远。那般景象，如
今想来，竟恍如隔世。
　　我已离开故乡多年，起初只想处于天地宽广的
世界，便满怀期待来到这江南山水之间，如今已然如
愿，在外漂泊多年，历经万般风情，但是每到秋天，心
里总会泛起一些释然不了的怅惘。
　　几乎每天都与东北的朋友微信聊天，他们说去
早市得穿长袖的衣服了，也说有的地方都下雪了，说
现在茄子和豆角很好吃，市场有很多江南没有的大
秋果，问我要不要吃，给我寄来一些……每说到此
处，我眼前便浮现出老家东北秋天的模样，想必此时
落叶也已飘下枝头了吧，枝丫上光秃秃的一片，偶有
几枚未落的树叶仅是点缀罢了。
　　故乡的大秋果和那种沙果不同，个儿不是太大，
未熟透时吃起来比较脆且酸甜，熟透时就比较面，且
有果虫。除此外，还有一种鸡心果，也叫灯笼果，只要
果色红晕了，就把它们摘下来，切成薄片，用线穿起
来晾晒。以前这样做，是为了冬天也能有“水果”吃，只
不过那时候晒干的果片已经没有了鲜果的酸甜，但
是那种果片放在口中，像含片一样，也别有一番滋味，
或者把它放在杯中，开水浸泡，喝那种“果味的饮料”。
浸泡软了的果片，咬一口，软糯香甜。每年母亲都会做
一些留给我，但我总是舍不得多吃，每次只吃一小片，
细细品味，那甜味便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里去。
　　离开故乡后，亦有很多次梦回故乡熟悉的老屋，
村口的老井以及井台上湿漉漉、绿得耀眼的苔藓。从
井口俯身看下去，井水中映出自己的面庞，却还是少
年模样。醒来时，窗外北风正紧，刮得窗棂呜呜作响，
恍然间竟不知身在何处。
　　人说秋风扫落叶，其实秋风何止扫落叶，连人心
中的尘埃也一并拂去了，露出底下最本真的思念。在
这江南的秋日里，我思念东北那个小村，思念村里条
条通向村外的山路，思念老屋小院中亲手栽植的白
杨树，更思念埋在黑土下边再也见不到的父母双亲。
　　人在旅途，我们都是匆匆过客。不论身在何处，
似乎总有一根无形的线把每一个人都牢牢地拴在自
己的故乡之中。等到秋风飒爽的季节，这根无名之线
也跟着感伤潮湿，悄悄唤我“回家”。
　　可世事纷扰，归期难定。只能把思念压在心间，
在寂静夜晚慢慢翻出，细细品尝在故乡的记忆。异地
的秋景再美，却仍然敌不过故乡那一抹秋色；外面的
食物再美味，也无法胜过母亲做的家常饭菜。
　　透过窗子感受到外面风还在刮着，老槐树又掉
落了几片叶子。此时想起李商隐的那两句：“夕阳无
限好，只是近黄昏。”大抵也是抒情于因秋天短暂易
逝，恰如人生中最美时光在我们尚未察觉时，就已经
悄然地溜走了。
　　但愿这个冬天，我能踏上归途。

  子曰“六十耳顺”者，能包容不同意
见，通达事理，我却以为，盖因其老了，
没有经济来源了，生活不能自理了，于是
就没了话语权，就被小辈边缘化了，就得
对所有的事听之任之。一句话，就是没了自
我，不再管身边的任何事，故为“耳顺”。
  从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到现在，时代
已大不一样了。当下的老年人有属于自己
的生活，有工作的自然也有退休金，而且
自己吃住，与年轻人属于井水河水两不相
犯，故而并不需要让年轻人掌控自己的生
活。就拿老夫来说，能吃能喝有收入，时
不时还要被下一代啃上几嘴，所以话语权
始终都是有的。当然，这话语权也不等于
随便干预年轻人的生活，他们自有他们的
主意，他们认为对的事自然就由他们自己
去做。而于我，自不会任由他们来干涉我
的生活。一个现代人，应该是越老越耿介，
越老越对于眼前的社会认识深刻，何至于

“耳顺”呢？顺就是屈服。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怎么老了老了却向生活举白旗呢？
  罗曼·罗兰在他的《约翰·克利斯朵
夫》中说：“有些人二十岁就死了，等到
八十岁才被埋葬。”这类人并非六十岁才
“耳顺”，而是从年轻时就丧失了自我，
一生都在被他人定义。关汉卿就说“我是
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
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
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
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
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
府，七魄丧冥幽”。海明威《老人与海》
中的圣地亚哥，也是个不服老的家伙。他
明知不敌大马林鱼，仍拼尽全力；即便遍
体鳞伤，也不肯向命运低头——— 这正是
“越老越硬”的生命姿态。为什么要服老
呢？一个人的一生，都要秉持大道，持节
而活，越老越通透，越老越深刻才好。没了自

我的老人，跟个死人有何区别！所以在我看
来，老只是一种生命的状态，而“顺”则是一
个人的生活态度。两者没有必然联系。老了
而屈服于生活，可以谓之为晚节不保。
  是的，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看不惯的
人，令我们难堪的事，我们咬了咬牙，硬生生
地将情绪咽回到肚子里去，硬是没有发作。
这当然也是所谓的“顺”。但这样的顺并不是
向这些人和事认输了，而是一者不想显得自
己过于生硬，二者不想树敌太多。生活中总
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的，
凡事都不可能一直顺遂如愿。这也可能并不
完全是对方的错，可能你自己也有问题。对于
这些寻常小事，但凡是看破识破不戳破吧。可
如果面对的是原则问题，关乎人间公平正义，
若还是隐忍妥协，就不算个真正的人了。
  一个人的“不顺”，应该是一生的事，并
不能因为你老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有所下
降了，就向生活折节投降。相反，正因为你老

了，才应该无所畏惧。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
高，如果你的生命中已经没有了自由与尊
严，不就是一具行走木乃伊吗？
  当下，鄙人也活到了六十岁的这个节
点上。但却感觉到，越老越硬，越老耳越
不顺了。这时的自己，就像是一根老竹
子，骨节苍黄，宁折不弯了。
  有研究表明，六十至七十岁是经验、
精力与创造力结合的黄金期，许多大师在
此阶段完成代表作。既然这是人生的黄金
时期，就不必事事耳顺，而应该续写人生
的辉煌才对。如果在这个时候屈服了，那
真的是对生命的浪费。
  在我看来，孔圣人的那句话是要改写
成“六十耳不顺，七十从心而逾矩”的。
“矩”都是人定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

“矩”，何以不可“逾”！而“耳顺”，则是一种自
我的奴化和放逐。当你的生命中没有了自
我，顺着活，你活得又有什么意义！

　　中国的私家庄园，以明、清两代居多，墙
体大多都是青砖建筑，屋脊为木质结构。我
去过的私家庄园中，印象较深的有山西王家
大院，那就是民间紫禁城，磅礴恢宏的帝王
之气，让人叹为观止。山西的曹家大院跟乔
家大院相比，我更喜欢曹家大院，兼顾了南
方庄园的特点，很有生气。不得不说，山西
私家庄园的数量和规模，在全国少见。
　　南方的私家庄园跟北方的建筑风格完
全不同，大多是庭院式的布局，小桥流水，廊
亭水榭，虽然没有北方庄园宏伟壮观，却精
细玲珑，赏心悦目。苏州的拙政园就是其中
杰出的代表。
　　不过，南方庄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
湖州南浔的小莲庄，在周边水系和长廊亭阁
的映衬下，中西结合的建筑群富丽典雅，宛
如一幅壁画，可以想见这里的生活松弛而有
情调，是厚重围墙包裹下的王家大院不可能
寻到的景象。
　　很多人，梦想诗意地栖居，就是能跟心
爱的人建一座石头房子，养一条狗。房子不
需要太大，但一定要在幽静处，在花丛中，当
然最好面向大海。我家乡烟台栖霞的大地
主牟墨林及其子嗣，用漂亮的花岗岩石头建
了一座大庄园，被称为“民间小故宫”，石头
房子确实美观大气，兼具南北方的建筑特
点，作为北方最大的土地主，牟墨林和儿孙
利用这座庄园，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
位，跟“诗意地栖居”相差甚远。
　　福州永泰县同安镇洋尾村有一座以石
头为主体建筑的寨子，建于1838 年，2018 年
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文化遗产保护
优秀奖。在我看来，这座寨子才是诗意地栖
居，因为这些石头房子是用来供养爱情的。
这座寨子有一个特殊的名字——— 爱荆庄。
名字取“爱妻”之意，是房子的主人鲍美祚特

为妻子李氏建造的，感谢妻子在艰难岁月中
陪伴和辅佐了他二三十年，终于让家庭走向
繁荣兴旺。显然，这座石头房子本身就是一
个浪漫的爱情故事。
　　鲍美祚跟妻子李氏结婚的时候，家境一
般，为了省下雇用花轿的钱给母亲看病，他
不顾迎亲礼俗，竟然独自去了李氏家中，用
竹篓将李氏背回家。按照许多地区传统迎
亲习俗，新娘上轿后两脚不落地，下轿时需
新郎抱入洞房；即便如今轿车迎亲，也常由
新郎抱上新房。李氏坐在竹篓里，双手搂住
鲍美祚的脖子，趴在他的后背上，跟随着鲍
美祚深一脚浅一脚翻山越岭的步伐，起起伏
伏，颤颤悠悠。走累了，也断然不能放下竹
篓，只能倚靠在树干或岩石上歇息片刻，李
氏趁机给他擦去额头的汗水，说几句暖心的
悄悄话。这一路，他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故事，我们无从推测，但可以肯定，他们的爱
情在脊背上的竹篓里开始发芽生长，这一段
迎亲的路，夯实了他们一生中爱的根基，两
人的命运从此紧紧连在一起。
　　二三十年后，鲍美祚家境殷实起来，他
决定为妻子李氏建造一栋漂亮的房子。他
把建房地址选在“狮子山”西侧的山坡下，背
靠的山形酷似“太师椅”，将爱荆庄的建筑群
揽入怀抱中。南面和西面是大片的水田，有
一条宽阔的溪流环绕其中，形成天然屏障。
　　这里的地形北高南低，有利于通风和
排水，也有利于防御匪患。盖房之初，鲍美
祚请人设计了通风、排水、防火和防御外患
的一整套系统。整体采用四合院建筑，但不
是“回”字形，而是采用了“凹”字形，凹槽处
是核心建筑，建筑格局呈现“目”字形，三进
院落沿中轴线递进，符合传统“前堂后寝”的
居住逻辑。一条大通沟从北向南贯穿而下，
很好地解决了排水难题。大通沟本身是明

沟，像一条小河那样宽广，在水沟的落差处，
还设计了拦水坝，将一些杂物逐段拦截
清除。
　　为了解决建筑群内的通风问题，鲍美祚
在建筑群内预留了三条南北向和四条东西
向的通道，引入穿堂风。除此之外，沿中轴
线两侧，又修建了两条南北贯穿的“穿心衕”

（贯穿多个房间的廊道），不仅起到了通风的
效果，还让整个核心建筑通透灵动起来。
　　核心建筑群外，也就是凹槽的三面，用
石头墙合围，并以围墙作为支撑，搭建了贯
通全寨的长廊。东侧有280 米长的跑马廊，
墙体上搭建了“悬山屋顶”，屋顶层层跌落，
错落有致，跟远处的山脊相映成趣。核心建
筑部分主要用来居住，外围是手工作坊为主
的生产空间和休闲空间，有上百人公用的大
厨房、豆腐坊、酒坊、织染坊、粮仓等。然后，
就是最外层厚实的围墙，主要用来防御匪
患，抵御寒风。
　　在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的空档处，有花
园和草坪，属于休闲娱乐的场所。
　　鲍美祚以“爱荆庄”命名这座寨子，并不
是给妻子李氏做做样子的，很多建筑设计都
是为李氏考虑的，比如寨子内的百草台、过雨
亭和书斋楼。百草台位于最北边，有三层梯
田一样的空地，种植了蔬菜和药材，也种植
各种花草。百草台的对面，有一条过廊，也
叫“美人靠”，坐在过廊的椅子上，正好可
以欣赏外面的风景。过雨亭是整个寨子最美
的建筑，既似亭非亭，又似廊非廊，既像桥
非桥，更如轩非轩。那里有茶舍和会客厅。
可以想见，鲍美祚和李氏经常在这里喝茶观
景，享受宁静的生活。书斋楼建在东南角，
那里环境优雅，阳光充足。白天男童在书斋
学习四书五经，晚上女童在这里学习孝经
礼仪。

　　当然，这样一座石头房子，李氏必须有
几条狗和几只猫的。有时候，温馨的生活和
浪漫的爱情，需要猫和狗来调色的。鲍美祚
在外围墙上，专门设计了猫道和狗道，以便
这些小东西可以自由出入寨子。西南铳楼
的西侧，还建有“牛抆池”的水塘，专供耕牛
洗澡纳凉。
　　整体6000 多平方米的“爱荆庄”主体建
筑，简洁、古朴、美观、大气，却没有花费太多
的钱。乱毛石采自后山，木材和毛竹取自家
山场，夯土墙的泥土也取自本地。如今这座

“供养爱情”的寨子还在，迎接前来参观的游
人，给那些寻找乡愁的人温暖和慰藉。
　　我离开“爱荆庄”的时候，心里忍不住叹
息。在当今的时代，我们已经无法找到这样

“诗意地栖居”了，并不是因为没有这样好的
房子和环境，而是因为我们内心再也没有这
样纯朴、坚韧、浪漫的爱情了。

72025年11月1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fengshouliujun@126.com 丰收


